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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6� � � � � � � �证券简称：方大炭素 公告编号：2025-049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方大炭素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82,050,9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89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马卓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9,719,597 99.8526 1,620,109 0.1036 711,203 0.045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崔丽丽 1,565,888,064 98.9784 是

2.02 万红波 1,570,903,147 99.295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55,306,276 95.9552 1,620,109 2.8109 711,203 1.2339

2.01 崔丽丽 41,474,743 71.9578

2.02 万红波 46,489,826 80.658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彦珩、张明兴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关于调整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适用费率公告、

一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

基金简称 国信现金增利

基金主代码 93120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 ）、《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

管理费下调起始日期 2025年11月17日

管理费恢复起始日期 2025年11月18日

调整原因

根据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关 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当以

0.85%的管理费计算的7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利率， 集合计划管

理人将调整管理费为0.30%， 以降低每万份集合计划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

交收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集合计划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85%的管理费。

集合计划管理人应在费率调整后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

告。 ” 因发生上述情况，故管理人于2025年11月17日将管理费调整为 0.30%。 2025�年

11月18日，前述情况消除，管理费恢复至 0.85%。

注：本公告所述的“基金” 是指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要求进行变更后的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

理产品。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可通过下列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1)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536；网站：gxzg.guosen.com.cn。

(2)本集合计划销售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本集合计划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每万份集合计划暂估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会因为货

币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因此，管理人有权根据集合计划运作情况调整后续管理费，敬请投资者关

注相关风险。

3、风险提示

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

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投资本集合计划之前，请仔细阅读本集合计划的

招募说明书、资产管理合同、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全面认识本集合计划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

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自主判断集合计划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

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投资者购买本集合计划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

构，管理人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集合计划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投资

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集合计划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

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0821� � � �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2025-41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23日召开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暨取得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议

案》，同意公司用不低于人民币6,85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3,7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及股票

回购专项贷款回购公司已发行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9.00元/股（含）,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暨取得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3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

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2025年11月18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回购股份

数量为75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0.12%，最高成交价为13.6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3.48元/

股，合计支付的总金额为10,172,150.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

潍坊渤海路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因经营需要，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潍坊渤海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潍坊渤海路

证券营业部” ）即将撤销并停止营业。 为保障您的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等业务的正常进行，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潍坊渤海路证券营业部客户将于2025年11月21日整体迁移至中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潍坊分公司（以下简称“潍坊分公司” ），并由潍坊分公司为客户提供后续服务；客户

的账户信息、第三方存管银行、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交易方式、委托电话及所使用交易软

件等均保持不变，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二、服务关系转移后，客户业务办理场所和服务人员均保持不变。

三、如您对潍坊渤海路证券营业部撤销及服务关系转移有任何疑问，可选择以下联系

方式进行咨询：

潍坊渤海路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

山东省潍坊高新区新城街道金马社区渤海路10888号渤海湾航运中心1102、1103

咨询电话：0536-8869036

潍坊分公司营业场所：

山东省潍坊高新区新城街道金马社区渤海路10888号渤海湾航运中心11楼1101、

1104、1105、1106、1107及12楼

咨询电话：0536-8361000

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对于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

的不便，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与配合！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07� � � � � �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5-085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

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渝20150018），本次变更主要涉及延续受托有效期。 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内容

1. 延续受托有效期： 接受佑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委托生产孟鲁司特钠颗粒 （国药准字

H20234652），受托有效期延长至2026年03月02日。

二、变更后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具体内容

企 业 名 称 ：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许 可 证 编 号 ： 渝20150018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2262038944463

分 类 码 ： AhzyBhzChDh

注 册 地 址 ：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

法 定 代 表 人 ： 游洪涛

企 业 负 责 人 ： 游洪涛

质 量 负 责 人 ： 邓林

质 量 受 权 人 ： 王茜

生 产 负 责 人 ： 周帮建

有 效 期 至 ： 2030年06月29日

生 产 地 址 和 生 产 范 围 ：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粉针剂，软胶囊剂，颗粒剂，小容量注射剂，散剂，冻干

粉针剂，原料药，片剂，硬胶囊剂，吸入溶液剂，滴剂***

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板桥路143号：粉针剂，冻干粉针剂，片剂（含抗肿

瘤类），硬胶囊剂（含抗肿瘤类，克唑替尼胶囊（仅供注册申报用）），软胶囊剂，

颗粒剂，散剂，中药前处理及提取，中药饮片，滴剂（胶囊剂）***

三、产品情况说明

适应症：①适用于1岁以上儿童哮喘的预防和长期治疗，包括预防白天和夜间的哮喘症状，治疗对阿

司匹林敏感的哮喘患者以及预防运动诱发的支气管收缩；②适用于减轻过敏性鼻炎引起的症状（2岁至

5岁儿童的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和常年性过敏性鼻炎）。

孟鲁司特钠颗粒是公司受托生产产品，为国家医保乙类产品。 该产品作为一种经典的白三烯受体拮

抗剂，被《儿童支气管哮喘规范化诊治建议》《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及《过敏性鼻炎的诊断与治疗指

南》等多部权威临床指南推荐用药，在哮喘与过敏性鼻炎治疗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市场基础广阔，儿童剂

型优势显著。

孟鲁司特钠整体市场已进入成熟阶段，但针对儿童患者的颗粒剂型仍展现出强劲增长动力。 与片剂

和咀嚼片相比，颗粒剂更适合吞咽功能尚未发育完全的婴幼儿及低龄儿童，可溶于食物或液体中服用，

显著提高了用药依从性，在儿科细分市场中具有明确的差异化优势。 根据药智网数据，近五年（2020–

2024）孟鲁司特钠制剂在国内医院终端的销售额累计达55.45亿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孟鲁司特钠颗粒为公司承接的CMO项目，本次《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变更为该药品延续受托生产

有效期，将有助于提高公司的产能利用率。 本次变更短期内对公司业绩无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药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渝20150018）。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九泰日添金货币市场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大额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九泰日添金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九泰日添金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1842

基金管理人名称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九泰日添金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九泰日添金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法律

法规。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11月20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11月20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11月20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现有基金份

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九泰日添金货币A

九泰日添金货币

B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01842 001843

该基金份额类别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 是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100,000.00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100,000.00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10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2025年11月20日限制办理九泰日添金货币市场基金A类和九泰日

添金货币市场基金B类（以下统称“本基金” ）10万元以上（不含10万元）的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 若本基金单笔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超过10万元（不含10万元），本基

金管理人有权部分拒绝该笔申请；若单日某基金账户多笔A类或多笔B类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

定额投资）金额超过10万元（不含10万元），单个基金账户A类和B类申购合并控制。 本公司将按“时间

优先” 的原则将单日单个基金账户超过10万元的A类或B类申请处理失败。 敬请投资者留意。

（2）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赎回、转换转出业务照常办理。

（3）本基金将自2025年11月21日（含）起，恢复正常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

不再另行公告。

（4）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jtamc.com/）查询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618-5501）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揭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购买货币市场基

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

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

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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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杭萧

钢构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根据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公司拟将存放于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但

尚未使用的9,997,714股股份用途进行变更，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

本”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办理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及减少注册资本等相关手

续，并根据注销结果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金额和股本总额的条款进行修订及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和备案手续。

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2,368,966,150股变更为2,358,968,436股， 注册资本将由2,

368,966,150元变更为2,358,968,436元。实际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关于变更股份用途及减少注册资本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披露的《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2）。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如上所述，公司本次注销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9,997,714股股份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

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

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具体要求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

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要携带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联系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需先致电公司相关联系人进行确

认，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2025年11月19日起至2026年1月2日

2、现场申报地址及材料送达地址：杭州市中河中路258号瑞丰国际商务大厦5F

3、联系部门：集团证券法务部

4、联系电话：0571-81606798、0571-87245217

5、邮政编码：310003

以现场方式申报的，接待时间为工作日8:30-12:00、13:00-17:30；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

公司签收日为准，请注明“债权申报” 字样。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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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中河中路258号瑞丰国际商务大厦七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66,070,3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953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9,997,714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单银木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董事单银木先生、单际华先生和竺素娥女士（独立董事）现场出席本

次会议，董事刘安贵先生、王雷先生、单辰博先生（独立董事）和董斌先生（独立董事）通讯方式出席本

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林丹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监事覃波先生和吴华英先生通讯

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姚剑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1,766,676 99.5545 4,149,105 0.4294 154,524 0.0161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443,196 97.8648 4,132,249 0.4277 16,494,860 1.707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

的议案

41,839,457 90.6732 4,149,105 8.9918 154,524 0.3350

2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25,515,977 55.2975 4,132,249 8.9552 16,494,860 35.747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闻、沈致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杜闻、沈致远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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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1月18日下午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当日，公司先行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为保证董事会与管理层工作的连续性，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

会会议通知期限要求，公司当日通知，紧急召开了本次会议，董事徐华东先生在会议上对本次会议的通

知时间等事项向与会董事作出了说明。 经全体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徐华东先生主持。 会议应出席

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徐华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如下，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1、审计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袁新文先生、独立董事项思英女士、独立董事ATUL� DALAKOTI先

生，其中袁新文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任主任委员。

2、提名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项思英女士、独立董事ATUL� DALAKOTI先生、董事徐华东先生，其

中项思英女士任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ATUL� DALAKOTI先生、独立董事袁新文先生、董事王春燕女

士，其中ATUL� DALAKOTI先生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徐华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 董事会同意聘任武海亮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聘任王春燕女士为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春燕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刘翔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05100� � � � � � �证券简称：华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1

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开展了换届选举工

作。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1人，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

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唐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唐辉先生将与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唐辉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特此公告。

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唐辉先生：男，1982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5年7月起任职于公司，

历任技术中心工艺科职员、技术中心工艺科设计主管、产品开发部部长。 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产品开

发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唐辉先生通过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000

股，持股比例0.01%，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唐辉先生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05100� � � � � �证券简称：华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3

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唐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 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3名非独立董事及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

在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同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3名、职工董事1名，成员如下（简

历附后）：

（一）董事长：徐华东先生

（二）董事会成员：董事徐华东先生、董事CHOO� BOON� YONG先生、董事王春燕女士、职工代表

董事唐辉先生、独立董事袁新文先生、独立董事项思英女士、独立董事ATUL� DALAKOTI先生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1、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袁新文先生、独立董事项思英女士、独立董事ATUL� DALAKOTI先生，其

中袁新文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任主任委员。

2、提名委员会：独立董事项思英女士、独立董事ATUL� DALAKOTI先生、董事徐华东先生，其中项

思英女士任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ATUL� DALAKOTI先生、独立董事袁新文先生、董事王春燕女士，

其中ATUL� DALAKOTI先生任主任委员。

以上董事会成员与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如下（简历附

后）：

1、聘任徐华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聘任武海亮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3、聘任王春燕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

4、聘任刘翔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人员任职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本次聘任的财

务负责人事项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但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亦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王宏霞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职务，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

务。 王宏霞女士在公司担任董事、财务负责人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王宏霞女士

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四、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樱前街7879号

联系电话：0579-5607621

传真号码：0579-8192711

邮箱：hfstock@powerhf.com

特此公告。

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附件：

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

1、徐华东先生：男，1968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新西兰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职于

常州服装进出口有限公司，常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2004年4月设立公司；现任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徐华东先生通过Engineus� Power� Holding� Inc.和上海冠堃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2,230,000股，持股比例36.45%，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徐华东

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CHUI� LAP� LAM女士为夫妻关系，CHUI� LAP� LAM女士通过Engineus�

Power� Holding� Inc.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4,700,000股，持股比例8.61%。 此外，徐华东先生与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徐华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CHOO� BOON� YONG先生：男，1969年4月出生，新加坡国籍，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

Cordlife� Group� Limited首席财务官、Seksun� Corporation� Limited�首席财务官、EY（安永中国）高

级经理等职务。 现任 Wealthy� Step� Holdings� Limited� 董事、 公司子公司 （PowerHF� India�

Private� Limited、Jointek� Global� Pte. � Ltd.、Power� HF� International� Pte. � Ltd.、PowerHF�

Singapore� Pte.� Ltd.、PowerHF� Philippines,Inc.）董事。 2024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CHOO� BOON� YONG先生通过Engineus� Power� Holding� Inc.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14,700,000股，持股比例8.61%，其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无关联关系。 CHOO� BOON� YONG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经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

人”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3、王春燕女士：女，1971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潍坊柴油机

厂财务科。 2004年5月起任职于公司，历任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财务副总监、副总经理、董事兼副

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王春燕女士通过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0,000

股，持股比例0.04%，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王春燕女

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4、袁新文先生：男，1962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学专业教

授。 曾任福建龙岩财经学校会计专业教师，厦门大学审计处副处长、处长，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福建商学院副院长。 自1986年8月至今历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讲师、副教授、教授。 现任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中集安瑞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2

年10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袁新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

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5、项思英女士：女，1963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中国农

业部外经工作办公室及农村经营管理总站干部，国际金融公司中国代表处投资分析员，国际金融公司东

亚及太平洋局及全球制造业和消费服务局华盛顿特区投资官员，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直接投资部及

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鼎晖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投资顾问。自2010年12月至今任佳酿

龙（北京）商贸有限公司监事；自2011年6月至今任重庆酝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自2017年9月

至今担任汇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2022年7月至今担任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2年10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项思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

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6、ATUL� DALAKOTI先生：男，1964年8月出生，加拿大国籍，拥有中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和印

度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曾在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进修，曾任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驻中

国办事处的执行董事，Reliance� Group中国地区主管，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会副主任，威严（天津）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法人，北京市招商顾问，亚洲资本论坛的高级顾问等。 现任厦门市嘉晟对外贸易有

限公司顾问，厦门布瑞克斯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东，海南协力创新科技文化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鸥游酒店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鸥游企业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2022年10月至

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ATUL� DALAKOTI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

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7、唐辉先生：男，1982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5年7月起任职于华

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技术中心工艺科职员、技术中心工艺科设计主管、产品开发部部长。 现任公司

职工代表董事、产品开发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唐辉先生通过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000

股，持股比例0.01%，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唐辉先生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8、武海亮先生：男，1984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8年8月起任职于

公司，历任综合管理部部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兼综合管理部部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常务副总经理

兼综合管理部部长。 曾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司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常务副总经理、综合管理部部

长。

截至目前，武海亮先生作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70,

000股。 持股比例0.04%，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武海

亮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9、刘翔先生：男，1989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董

事会秘书资格、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等证书。 2017年8月起任职于公司，

历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总经理助理兼证券部部长、人力资源部部长，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现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总经理助理、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人力资源部部长。

截至目前， 刘翔先生作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42,

000股。 持股比例0.02%，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刘翔

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职业道

德、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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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潍坊市高新区樱前街7879号华丰股份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3,284,5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63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徐华东先生主持，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刘翔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213,452 99.9238 61,800 0.0662 9,300 0.01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

选

2.01

《关于选举徐华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93,100,523 99.8027 是

2.02

《关于选举CHOO�BOON�YONG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3,100,062 99.8022 是

2.03

《关于选举王春燕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93,103,032 99.8054 是

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

选

3.01

《关于选举袁新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93,103,225 99.8056 是

3.02

《关于选举项思英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93,100,029 99.8022 是

3.03

《关于选举ATUL�DALAKOTI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93,100,428 99.8026 是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非儿、刘美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方大特钢获评江西省优秀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11月12日，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关于公布江西省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结果的通知》，经南昌市工信局推荐、江西

省工信厅专家严格审查， 方大特钢 （600507） 继2023年通过

2021-2022年度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复评后，2025年再次通过

2023-2024年度复评， 并获评江西省优秀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彰

显企业技术实力。

方大特钢是辽宁方大集团旗下钢铁板块上市公司，是一家集

采矿、炼焦、烧结、炼铁、炼钢、轧材生产工艺于一体的钢铁联合企

业。 作为中国弹簧扁钢和汽车板簧精品生产基地、江西省内钢筋

产品的主要供应企业，一直以来，方大特钢高度重视技术创新，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公司拥有国家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国家实验室认可（CNAS）检测中心和江西省弹簧钢工

程研究中心等多个科研平台，并成立研发公司专注科研创新。

技术中心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核心部门，是企业科技创新和

技术进步的重要依托。 方大特钢技术中心不断完善技术创新体

系，强化产学研合作机制，加大知识产权等各项投入，牵头组织各

单位不断拓展研发领域，进一步推动产品的技术成果向生产力转

化。 公司主导和参与15项国家、行业及团体标准的制定，承担40

余项省部级科技项目， 累计取得283项国家专利授权、20项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

今年以来，方大特钢持续加大在科研方面的投入，新立项的

49项科研项目涵盖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及人工智能

等多个领域，既有单齿辊破碎机篦板修复这样的设备升级课题，

更有高应力板簧和高性能弹簧扁钢开发与欧标螺纹钢工艺研

究，以及智慧仓库在钢铁企业中的研究与应用等。 以高线减定径

离合器系统国产化技术研究与应用为例， 该项目在达到甚至超

越原有系统性能指标的基础上， 采用国产产品可解决进口器件

维护难题、降低成本，研究意义重大。

方大特钢技术中心相关人员表示，公司将持续加强技术创新和

人才培养，继续依托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这一平台，加大技术研发与

创新投入，不断提升技术实力与创新能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推

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CIS-


